
有關國內旅遊、國內訂房或租賃小客車等消費關係，如遇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

責雙方事由之情事，或有其他客觀解除事由時，可依個案具體情形參照下列定

型化契約相關規範： 

消費類型 所遇情形 相關規定 

國內團體 

旅遊 

因不可抗力或

不可歸責於雙

方當事人之事

由，致無法履約 

1.如因地震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 

事人之事由，導致旅客無法前往旅遊，或業

者無法提供食宿等服務，而使契約有一部或

全部無法履行之情形，旅客或旅行業得依

「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」第14點

第 1 項規定解除契約，無須負損害賠償責 

任； 

2.旅行業須提出已代繳之行政規費或履行旅 

遊契約已支付之全部必要費用單據，核實扣 

除前揭費用後，將餘款退還旅客。 

有事實足認危

害安全之虞 

1.如有危害旅客生命、身體、健康、財產安全

之虞，消費者或旅行業者得依「國內旅遊定

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」第 15 點規定，準用

第 14 點規定解除契約； 

2.惟解除契約之一方，須補償他方最多不超

過百分之 5之旅遊費用。 

國內個別旅

遊 

因不可抗力或

不可歸責於雙

方當事人之事

由，致無法履約 

1.如因地震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 

事人之事由，導致旅客無法前往旅遊，或業 

者無法提供食宿等服務，而使契約有一部或 

全部無法履行之情形，旅客或旅行業得依 

「國內個別旅遊定型化契約書範本」第 12 

條規定解除契約，無須負損害賠償責任； 

2.旅行業須提出已代繳之行政規費或履行旅 

遊契約已支付之全部必要費用單據，核實扣 

除前揭費用後，將餘款退還旅客。 

有事實足認危

害安全之虞 

1.如有危害旅客生命、身體、健康、財產安全 

之虞，旅客或旅行業均得依「國內個別旅遊 

定型化契約範本」第 12 條之 1解除契約； 

2.惟解除契約之一方，須補償他方最多不超

過百分之 5之旅遊費用。 

個別旅客訂

房 

因不可抗力或

不可歸責於雙

方當事人之事

如因地震等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責於雙方 

當事人之事由，致無法履約者，消費者得依「個

別旅客訂房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」第 9 點



由，致無法履約 規定，請求旅宿業無息退還已支付全部定金

及其他費用，或協議延期。 

小客車租賃 因天災、地變或

其他不可歸責

雙方當事人之

事由，致不能履

約 

如有因天災、地變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

事由，導致無法成行，而有不能履約之情事，

消費者(承租人)得依「小客車租賃定型化契

約 應記載事項」第 4點第 4項第 3款規定，

請求 出租業者返還全部定金。 

 因不可歸責於

消費者之事由，

致不能依約定

時間交還車輛 

如租賃期間有不可歸責於消費者(承租人)之 

事由，致其不能依約定時間交還車輛者，依「小

客車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」第 6點第 2

項規定，出租業者不得加收逾時還車之費用。 

 


